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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山市十五届人大
七次会议有关代表建议(第 2020015 号)的答复 

中发改服务业函〔2020〕1528 号 

 

郑雪梅，陈颖，唐绮霞，蒋琛，李杏贤，李书博代表： 

各位代表提出的要求《对岐江新城石岐总部经济区给予政

策倾斜》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对建议内容的总体表态 

建议内容详实，对石岐总部经济区基本情况、我市出台的

扶持政策了解多，提出的高管人才、楼宇经济、招商引资、第

三方招商机构引进投资奖励、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建议具有建

设性和针对性，对我市建设岐江新城石岐总部经济区具有重要

参考价值，在此向各位代表对我市岐江新城石岐总部经济区建

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。 

二、对建议内容的归纳分析 

建议认为石岐总部经济区作为岐江新城中央商务区的重要

组成部分以及岐江新城建设的起步区，其产业发展将给岐江新

城中央商务区带来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。为保持该片区良好发

展势头，建议在现有政策基础上，继续强化相关政策配套，从

总部企业高管人才、总部经济区楼宇经济、内资企业招商引资、

第三方招商机构引进投资奖励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政策

引导及政策扶持力度。 

三、对各项具体建议的答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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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于出台总部企业高管人才扶持政策的建议 

1、对企业高管人才按工资薪金对地方贡献给予奖励。我市

今年出台的《中山市鼓励发展总部经济实施细则》（中府办〔2020〕

21 号）和《中山市促进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

施》（中府办〔2020〕22 号）均涉及该项内容，对享受奖励的

总部企业人才按个人工资薪金对地方贡献的 50%给予奖励；对上

年度个人税前薪金所得超过 50万元的龙头骨干企业管理人员按

档次给予薪酬补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申报奖励工作将于每年

确认当年度总部企业、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名单后进行。 

2、落实柔性引才政策。近年我市先后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

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加强人才政策支持和服务

保障的具体措施》（即人才 24 条）等柔性引才政策，并配套《中

山市柔性引才生活补贴申领与评审实施细则》《落实中山市促进

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有关企业引才补贴实施细则》。政策在

人才认定、引进、评价、人才聚集、创新扶持激励等方面作了大

胆突破，打破人事关系的刚性制约，鼓励企事业单位多渠道、多

方式柔性引进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。这些政策进一步强化对各类

人才的服务保障措施，明确了包括落户、医疗、子女教育、配偶

就业、就业创业扶持等相关人才政策待遇，有效降低企业用才成

本，帮助民营企业更好地引才用才。 

另外，我市正在拟定《关于落实<关于加强人才政策支持和

服务保障的具体措施>有关工作实施细则》《中山市推进科技创

新人才集聚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政策，具体针对包括本科毕业生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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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、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、配偶参保补贴、企业举荐人才、创业

扶持等内容，支持柔性引进两院院士及其创新团队的用人单位，

以及行业领军企业创新人才和隐形冠军企业人才等所在单位，组

织科研团队在我市重点产业前沿细分领域开展探索性基础研究

和应用型技术成果转化等科研学术研讨活动。 

3、子女教育保障。我市今年出台的《中山市鼓励发展总部

经济实施细则》（中府办〔2020〕21 号）和《中山市促进制造

业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》（中府办〔2020〕22 号）

均包含人才子女入学服务，同时《中山市 2020 年义务教育学校

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》及市直初中、小学的招生通告也明确了

对总部企业人才子女教育的政策照顾与倾斜。 

（二）关于出台总部经济区楼宇经济扶持政策的建议 

1、用地保障。围绕科学统筹空间规划，用好新增用地，着

力盘活存量用地，我市已出台相关政策，为中山高质量崛起和

石岐总部经济区建设提供坚实的用地保障。石岐总部经济区已

纳入我市岐江新城范围，其定位、空间、功能等战略意图均在

《中山市岐江新城提升规划》中予以体现。在总体规划层面，

石岐总部经济区各项目在《中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（2006-2020 年）》中基本为建设用地、其他用地（交通设施），

基本符合土规。在《中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20 年）》（即

总规）为建设用地。在详细规划层面，目前岐江新城片区内各

片区已经编制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，是指导具体地块实施开发

建设的法定依据。石岐总部经济区位于《中山市中心城区康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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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中段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2019）》（中府办〔2019〕328

号）中，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、文化、居住、道路等各类

建设用地功能。 

2、优化行业布局。积极引进落地高端金融、科技创新、文

化旅游、现代商贸、生产性服务业、建筑业、新兴服务业等行

业企业和项目。目前石岐总部经济区项目以及片区内的中山欢

乐海岸项目、中山富力中心项目、中山农商行总部大厦项目等

均已纳入我市重点项目库，前 2 个项目被纳为了省重点项目，

享有省市重点项目政策支持。中山农商银行已于今年 5 月通过

邀请招标的方式选取了一期主体工程的代建单位，并已完成招

标代理、法律顾问、设计总承包、勘察单位、测绘单位、交通

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咨询服务单位的招标工作。在引进大型文

化旅游项目方面，中山欢乐海岸项目已于 6月 15 日正式动工，

项目未来有望打造成为中山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标

杆。此外，我市正在修订《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》，

重点完善用地分类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城市设计和风貌保护、公

共空间和管控要素等内容，完善商业、办公、酒店、居住等不

同类型建筑技术标准，加强城市建设重要节点风貌管控，助力

石岐总部经济区打造宜居精品城市形象。 

3、楼宇经济发展。我市于 2015 年出台《中山市亿元楼宇

重点培育项目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中发改服务业〔2015〕471 号），

通过建立亿元楼宇重点培育项目库，选择一批发展前景好、比

较优势突出的商务楼宇，享受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培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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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服务业新兴业态的实施意见》（中府〔2015〕64 号）给予

的政策、资金、服务等重点扶持，形成主体功能明确、产业发

展联动、资源配置优化、整体效能提升的楼宇经济发展格局。

政策实施以来我市共评定了 28 个亿元楼宇项目，其中位于石岐

区的亿元楼宇项目共 6个，分别是中山市置贤科技大厦、T.O.P

时尚商务园、假日广场 、日升广场、颐和中心和星汇湾。我市

给予了入驻亿元楼宇的服务业新兴业态企业资金扶持共 1130.1

万元。2018 年，我市修订了《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产业扶持专

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发改〔2018〕393 号），其中《中山

市现代服务业产业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明确要求引导

楼宇经济集聚发展，实现商务楼宇“大集聚、小集中”的产业

布局新形势，对特色楼宇的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配套服务、服

务提升、品牌建设等支出给予补助。 

（三）关于出台内资企业招商引资扶持政策的建议 

我市于 2018 年制定出台了《中山市健康医药产业发展行动

计划》《中山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》《中山市新

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》“3+1”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

《中山市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》，涵盖了健康医药、

新一代电子信息、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，五金、灯饰、

家具、服饰、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。2019-2020 年制定出台的《中

山市促进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》（中府办

〔2020〕22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中府办函〔2020〕138 号），以及《关于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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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鼓励发展总部经济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府〔2019〕118 号）和《中

山市鼓励发展总部经济实施细则》（中府办〔2020〕21 号）包

含服务业行业领域，相关政策已基本覆盖我市现有产业发展。

另外，对于《中山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》

（中府〔2018〕94 号），文件明确要求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

时符合我市其他扶持政策的，按照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。所

以内、外资企业均不可重复享受扶持。近期陆续出台的产业扶

持政策在我市招商引资中起重要作用，政策中涉及的资金扶持

面向所有企业，不限制内资或外资企业，不存在对投资总部经

济区的内资企业不公平问题。今后将加强招引内资企业的政策

服务。 

（四）关于出台第三方招商机构引进投资奖励办法的建议 

为了创新投资促进方式，拓宽招商引资渠道，鼓励社会各

类市场主体引进优质项目，我市先后印发了《中山市招商引资

项目引荐补贴暂行办法》（中商务促字〔2016〕13 号）、《中

山市投资促进专项资金实施细则》（中商务局促字〔2017〕48

号）、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等，相关政策中均提及对符

合条件的招商引资项目引荐机构（非项目投资者和社会个人），

给予分标准、分阶段的招商引资项目引荐补贴，单笔补贴额度

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。目前相关政策仍在贯彻执行中，鼓励

第三方招商机构参与到石岐总部经济区的招商工作中，共同引

进大项目、好项目落户石岐总部经济区。 

（五）关于出台文化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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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市相继出台了《中山市“十三五”文化产业发

展规划》《中山市文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中山市文化创意

产业园区管理办法》《中山市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统计建设经

费管理办法》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，不断加大文化产业的政策

扶持力度，为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导向。目前，我市

正在制定《中山市文化旅游产业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及实

施细则，将通过贷款贴息、项目补助、技改奖补等方式支持文

旅企业扩大生产规模，引导上规上限文化企业发挥引领带动和

领先示范作用，做强石岐总部经济区的文化旅游产业。 

诚挚感谢你们对岐江新城石岐总部经济区建设工作的关心

支持。 

 

专此函复。 

 

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

2020 年 9月 29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苏倩铭，电话：88268321） 

 

 

 

 


